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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文件

豫水办建〔2023〕9号

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3年度
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水利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引导、鼓励我省水利工程建设参建单位加强工地文明、规

范管理，进一步提高我省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水平，根据《河南省

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创建管理办法》（豫水建〔2015〕17 号），

省水利厅将继续组织开展 2023 年度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创建

评审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一个水利工程建设文明工地原则上是项目建设管理单位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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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辖的一个工程项目或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标段，由项目法人自愿

申报。同一个项目的多个标段应由项目法人组织合并上报，参与

申报的各标段文明工地创建活动均应体现在申报材料中。

申报水利工程建设文明工地的工程项目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进度满足总体进度计划要求，开展文明工地创建活动

6个月以上；

（二）工程项目已完成的工程量应达到年度建筑安装工程量

的 80%及以上，或在主体工程完工一年以内；

（三）申请项目（单个标段）施工合同额在 500 万元以上；

（四）申请项目（标段）的勘察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质量检

测等参建单位应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公开信用信

息，且信息完整度不得低于 85%，信用信息情况应在申报表中体

现。2023 年度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有不良行为记录

及被列入黑名单、重点关注名单的单位不得申报。

（五）已申报 2022 年度水利工程建设文明工地但未通过的同

一项目（标段），不得再次申报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各有关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水利局组织管辖范围

内有关项目法人，按照《河南省水利系统文明建设工地考评赋分

表》的考核内容目录顺序和内容，整理评审材料，并附相关图片

和视频资料；厅管有关项目建管单位自行组织按要求申报。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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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法人填写《河南省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申报

表》（附件 1），报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。县级以上水行政主

管部门负责审查和登记汇总，并逐级推荐上报。

（二）申报项目自评报告。《河南省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

考评赋分表》（附件 2）增加了农民工管理、六项机制和安全生产

信息化内容，完善了安全生产许可内容，相应分值已做调整。各

申报单位根据最新调整的《河南省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考评赋

分表》进行自评，形成自评报告。自评报告中需要提供证明材料

的，可附扫描、复印件或图片。

（三）反映创建各个方面活动的图片和视频等资料。图片资

料主要为展示工程五牌一图、制度建设、施工现场布置、工程形

象面貌、质量安全管理过程、扬尘防控措施落实、“四新”技术应

用、文明创建、办公生活环境、教育培训活动等照片约 20张，施

工工地现场管理应符合《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现场管理规定》

和《河南省水利工程施工场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标准》的要求。

视频资料主要是通过图片（视频）、字幕、动画和解说等手段，以

视频方式展示工程建设管理过程和各种创建活动，要求内容清晰，

过程全面，画面与配音相吻合，用普通话配音，限时 10分钟。

（四）各申报单位将《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申报表》、申报

项目自评报告和反映创建各个方面活动的图片资料装订成册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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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质材料一套,并将申请表的盖章扫描件及电子版、自评报告电子

版、视频资料存入优盘，同时报送。

（五）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本辖区内水利建设工程实

际，统筹谋划，精心组织，严格按照创建管理办法要求，认真履

行职责，加强对申报项目的审核把关工作，包括对申报项目材料

进行初审，对申报项目参建单位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

台的信用信息和信息完整度进行审核，开展现场核查，并对推荐

项目进行不少于 3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审核推荐真实代表本行政区

域的文明工地，确保水利工程建设文明工地申报创建工作切实有

效。

（六）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水利局应于 2023

年 12 月 31 日前统一将通过初审、公示的申报项目材料报送至厅

水利工程建设处，并附加盖公章的公示照片或网页截图及推荐项

目汇总表（附件 3），过期不再受理。厅管有关项目建管单位直接

报送厅水利工程建设处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水利工程建设文明工地创建条件是水利工程建设施工

现场的基本要求，所有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均应主动开展。被推荐

项目要优中选优，切实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，尤其是重大（重点）

水利工程，2022 和 2023 年度的病险水库（闸）除险加固、蓄滞

洪区建设、重要支流治理、中小河流治理、新建小水库项目应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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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创建和推荐重点。

（二）今年被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工作考核抽中的项目

优先推荐。

（三）被评为“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”的项目，在 2023—

2024 年度水利部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时作为重点考核备选项

目。

（四）在施工场地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被通报的项

目，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以及在各种稽察、巡查、实体检测

中发现重大质量安全问题或造成不良影响的项目，进度严重滞后

的项目不得申报。

（五）工程项目不符合申报条件、未按要求准备申报材料（纸

质版、电子版）的，不予受理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河南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处

联 系 人：陈 至 赵 庆

联系方式：0371-65571551

邮 箱：hnjgh2021@163.com

2023年 11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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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3年11月21日印发


